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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沪医保价采发〔2024〕21号

关于本市做好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量
采购有关接续工作的通知

各区医保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局，各相关医疗机构，

各相关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持续推进高

值医用耗材治理，根据国家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《人工关节

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文件（GH-HD2024-1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采购文件”）有关要求，确保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

带量采购接续中选结果在本市顺利平稳落地执行，结合本市

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先采购和使用中选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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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市已纳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范围的医保定

点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（统称“医疗机构”）不得

以费用总控、“耗占比”、医院基本用耗品种数量为由影响中

选产品的采购与合理使用。医疗机构应从中选企业指定的经

营（或配送）企业采购中选产品，并按规定实行零差率销售，

严禁任何形式的“二次议价”行为，且采购使用量应不低于

中选产品的协议采购量。协议采购量完成后，鼓励医疗机构

继续优先使用中选产品。中选产品使用中发生不良事件和质

量问题的，医疗机构应及时按程序报告。

（二）按照采购文件要求，其他中选企业未申报的产品

系统和未中选企业的产品均视为非中选产品系统。医疗机构

根据临床需求，在优先采购中选产品的基础上，可继续采购

使用质量和疗效有保证的其他价格适宜的非中选产品。医疗

机构采购和使用非中选产品，应建立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，

接受监督。

（三）未纳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范围的医疗机构如

需采购与使用中选产品，按照医保定点协议约定，其采购价

格应不高于中选产品价格。

二、保证按时回款与产品供应

（一）医疗机构作为高值医用耗材货款结算第一责任

人，应当对终端供货企业及时支付货款，回款时间原则上不

超过使用耗材之日起的次月底，减轻供货企业交易成本。

（二）中选企业应按照采购文件要求，确保在采购周期

内以中选价格足量供应，除遇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外，

不得以任何理由停供断供。中选企业、配送企业应按照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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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需求及时配送中选产品、提供手术专用工具和伴随服

务，保障临床使用。

三、实施医保支付与采购协同

对集采范围内医用耗材，中选产品以中选价格作为医保

支付标准，全额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有

关规定支付；非中选产品以类别相同、功能相近中选产品的

最高中选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，超出支付标准部分，由患

者个人自负，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类减负范围，符合城

乡居民大病保险规定的也纳入其支付范围。

进行人工关节（髋关节）置换发生的医用耗材费用，每

套支付标准调整为 7987 元。进行人工关节（膝关节）置换

发生的医用耗材费用，每套支付标准调整为 5434元。

对集采范围外的医用耗材按比例支付，由参保人员先自

负 20%，其余费用再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支付。

四、强化部门协同配合作用

（一）本市医保部门将医疗机构带量采购执行情况纳入

医保管理考核范围。

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（简称“市药事所”）

作为本市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机构，负责组织医疗机

构执行中选结果，核定中选产品的采购金额，组织签订中选

产品购销协议，设定集采范围内非中选产品价格提醒高线，

加强对医疗机构采购中选产品情况分析与监管等。

区医保部门负责督促医疗机构按规定与企业及时结算，

严查不按时结算货款的问题，会同区卫生健康部门做好宣传

解释工作，积极动员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优先采购使用中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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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。

（二）本市卫生健康部门规范临床医生的医疗服务行为，

严控不合理使用，健全监督管理机制，从严查处高值医用耗

材临床使用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本市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中选产品加强质量

监管，加大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。经药监部门

检查发现中选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，医保部门将按规定

及时严肃处理。

五、其他相关问题

（一）本市执行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

满接续的具体工作，由市药事所根据本市相关规定负责组织

实施。

（二）以往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，以此为准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9月 29日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局，各相关医疗机构，

各相关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30日印发


